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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核算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扬尘，是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物建造与拆除、设备安装工地及装饰修

缮工地等施工场所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对大气造成污染的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等一

般性粉尘，包括砂石、灰土、灰浆、灰膏、工地渣土等物料。市政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系统（包括道路、

桥梁、隧道、地下通道、天桥等）、供电系统、供水系统、燃气系统、通讯系统、供热系统、防洪系

统、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及其附属设施。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地和房屋拆除工地扬尘排放量的核算，不

产生地面扬尘的地下或水下工程、抢险救灾及应急工程以及临时性建筑工程、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总

投资在 30 万元以下（含 30 万元）或者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含 300 平方米）小型房屋建筑工程、

拆除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下（含 100 平方米）小型拆除工程、施工期 5 日以下（含 5 日）且施工面

积 200 平方米以下（含 200 平方米）的临时性、养护性市政工程除外。 

一、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核算方法及公式 

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核算按照物料衡算法进行。 

        （式  ） 

式中： 

W： 扬尘排放量，吨； 

Wb：扬尘产生量，吨； 

Wp：扬尘削减量，吨。 

（一）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地 

          （式  ） 

式中： 

A： 测算面积，万平方米； 

其中：房屋建筑工地的主体结构工程阶段、装修与机电安装工程阶段按本核算期内完成及正在进

行施工的建筑面积计；房屋建筑工地的地基与基础工程阶段、市政工地按本核算期内完成及正在进行

施工的施工面积计。其中房屋建筑工地中有基坑开挖工序的施工面积按基坑外侧边线围成面积计，没

有基坑开挖工序的工地，施工面积则按建筑物占地面积计。市政道路工程施工面积为建设道路红线宽

度乘以本核算期内的施工长度，其它市政工程为三倍开挖宽度乘以本核算期内的施工长度。市政工地

分段施工时按实际在施面积计算（均包括临建工地及其临时占地）。 

房屋建筑工地地基与基础工程阶段包括从施工前期准备阶段到基础完成，包括平整场地、场地清

理、土方开挖、基坑支护、地基处理、工程桩基等工程；主体结构工程阶段从基础工程阶段结束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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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工程完成，包括地下室结构、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等工程；装修与机电安装工程阶段从

结构工程完成到工程收尾阶段之前，包括建筑装饰装修、保温和防水、机电安装等工程。收尾阶段不

纳入排污费核算期内。 

T：施工期，月。为核算期内的实际施工时间，按自然月计算。不足一个月，大于 15 天（含 15

天）按一个月计算，小于 15 天按 0.5 个月计算。 

Qb：扬尘产生量系数，吨/万平方米·月，见表 1。 

                                                   （式  ） 

式中： 

P11、P12、P13、P14：一次扬尘各项控制措施所对应的达标削减系数，吨/万平方米·月，见表 2-1。 

达标削减系数：指各项扬尘控制措施达到规定要求（达标）最大可以削减的扬尘量。 

P21、P22：二次扬尘控制措施所对应的达标削减系数，吨/万平方米·月，详见表 2-1。 

C11、C12、C13、C14、C21、C22：扬尘各项控制措施达标要求对应得分，为各项分措施达标要求得

分与权重之积的总和，即： 

                

 

   
（式  ） 

式中： 

Cij：扬尘各项控制措施达标要求对应得分 

Sij,k：扬尘各项分控制措施权重系数，见表 3。 

Cij,k：各项分措施达标要求得分，由现场检查记录得出，见表 4。 

（二）拆除工地 

        （式  ） 

式中： 

A： 拆除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Qb：扬尘产生量系数，取 140 吨/万平方米。 

                           （式  ） 

式中： 

P31、P32、P33：扬尘各项控制措施所对应的达标削减系数，吨/万平方米，详见表 2-2。 

C31、C32、C33：扬尘各项控制措施达标要求对应得分，由现场检查记录得出，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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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核算表格及系数 

表 1 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地扬尘产生量系数 

工地类型 施工阶段 
扬尘产生量系数 Qb 

（吨/万平方米·月） 

房屋建筑工地 

地基与基础工程阶段 7.212 

主体结构工程阶段 4.832 

装修与机电安装工程阶段 6.274 

市政工地 — 11.02 

   

表 2-1 建筑施工扬尘控制措施分项达标削减系数 单位：吨/万平方米·月 

工地类型 阶段 扬尘类型 控制措施 代码 达标削减系数 

房屋建筑工地 

地基与基础工程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与管理 P11 0.57 

边界围挡 P12 0.28 

裸露地面管理 P13 0.35 

建筑材料及废料管理 P14 0.21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管理 P21 1.49 

运输车辆简易冲洗 P22 1.11 

运输车辆机械冲洗 P22 2.23 

主体结构工程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与管理 P11 0.38 

边界围挡 P12 0.19 

裸露地面管理 P13 0.24 

建筑材料及废料管理 P14 0.14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管理 P21 1.00 

运输车辆简易冲洗 P22 0.75 

运输车辆机械冲洗 P22 1.49 

装修与机电安装

工程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与管理 P11 0.49 

边界围挡 P12 0.25 

裸露地面管理 P13 0.31 

建筑材料及废料管理 P14 0.18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管理 P21 1.30 

运输车辆简易冲洗 P22 0.97 

运输车辆机械冲洗 P22 1.94 

市政工地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与管理 P11 0.67 

边界围挡 P12 0.34 

裸露地面管理 P13 0.42 

建筑材料及废料管理 P14 0.25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管理 P21 2.72 

运输车辆简易冲洗 P22 2.04 

运输车辆机械冲洗 P22 4.08 

  

表 2-2 拆除工地扬尘控制措施分项达标削减系数 单位：吨/万平方米 

工地类型 控制措施 代码 达标削减系数 

拆除工地 

持续洒水或喷淋 P31 49 

边界围挡、防尘布 P32 17.5 

渣土清运 P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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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筑施工扬尘分项控制措施、达标要求及权重 

 控制措

施 
达标要求 权重 代码 

道路硬

化与管

理 

施工场所内车行道路必须采取铺设钢板、水泥或沥青混凝土、礁渣、细石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

进行硬化 
50% S11,1 

施工车行道路应定期洒水湿法抑尘；道路清扫时必须采取吸尘或洒水措施；车行道路上不能有明

显的尘土 
40% S11,2 

施工场所车辆入口和出口 30 米以内（属于工地管理范围时）部分的路面上不应有明显的泥印，以

及砂石、灰土等易扬尘物料 
10% S11,3 

边界围

挡 

应当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在本市主要路段和市容景观道路及机场、码头、车站广场设置的围

挡，其高度不得低于 2.5 米。在其他路段设置围挡不得低于 1.8 米，围挡下方设置不低于 20 厘米

高的防溢座（或围蔽脚线）以防止粉尘流失；任意两块围挡以及围挡与防溢座拼接处都不能有大

于 0.5 厘米的缝隙，围挡不得有明显破损的漏洞；围挡必须是由金属、混凝土、塑料等硬质材料制

作 

90% S12,1 

应定期清洗外侧围挡（属于工地管理范围时）；保持外侧围挡（属于工地管理范围时）无明显尘

土 
10% S12,2 

裸露地

面（含土

方）管理 

每一块独立裸露地面都应采取覆盖措施；覆盖措施必须完好；覆盖措施必须采取钢板、礁渣、细

石、防尘网（布）（不低于 2000 目/100 平方厘米）或植被绿化；没有覆盖钢板、防尘网或防尘布

的裸露地面应视情况每天定时洒水，情况不利时加大洒水频率；定时喷洒抑尘剂、清扫等措施。 

100% S13,1 

建筑材

料及废

料管理 

水泥、石灰、砂石、涂料、铺装材料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应当采取密闭存储、设置围挡或

堆砌围墙、防尘网（不低于 2000 目/100 平方厘米）或防尘布苫盖；防尘布或遮蔽装置必须保持完

好；未密闭存储的物料堆应定时洒水或喷洒抑尘剂 

50% S14,1 

及时清运弃土、弃料及其他建筑垃圾，在 48 小时内未能清运的，应当堆放在有围挡、遮盖等防尘

措施的临时堆放场；小批量且 8 小时之内在场内重复使用的物料除外，但应定时洒水或喷洒抑尘

剂。 

20% S14,2 

施工期间需使用混凝土时，应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需使用砂浆的，应使用预拌砂浆；需使用水

泥的，应使用散装水泥；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袋装水泥，不得现场搅拌混凝土、现场配料搅拌砂浆。 
10% S14,3 

应尽量采用石材、木材等成品与半成品，实施装配式施工，减少因石材、木制品切割所造成的扬

尘污染。 
5% S14,4 

易产尘的施工作业应采取遮挡、抑尘等措施 10% S14,5 

在建筑物上进行物料、渣土、垃圾等纵向输送作业，可采用从专用物料升降机、电梯孔道、建筑

内部管道或密闭输送管道输送，或者打包装筐搬运，禁止凌空抛撒 
5% S14,6 

运输车

辆管理 

应当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物料、渣土、垃圾，并确保车辆机械密闭装置设备正常使用，保证物料

不遗撒外漏 
80% S21,1 

运输车辆在工地内道路行驶，速度不超过 8 公里/小时。 20% S21,2 

运输车

辆冲洗

装置 

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对车轮、车身、车槽帮等部位进行冲洗除泥，不得使用空气压缩机来清

理车辆、设备和物料尘埃 
70% S22,1 

工地内车辆出入口应当设置用混凝土挠捣的由宽 30 厘米、深 40 厘米沟槽围成宽 3 米、长 5 米的

矩形洗车平台； 

洗车平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渠、废水收集池、沉淀池及其它防治措施，上盖钢篦，设

置两级沉淀池，排水沟与沉淀池相连；沉淀池大小应满足冲洗要求 

20% S22,2 

无法达到相关排放标准的洗车污水不得直接排入环境或市政下水系统，洗车污水应经处理后重复

使用；应定期清理或规范处置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接纳洗车污水的水体和市政下水系统不得有

任何因洗车污水排放造成淤塞现象 

10% S22,3 

拆除 

应对拆除物、爆破作业区外围进行持续洒水或喷淋，但采取洒水或者喷淋措施可能导致危及施工

安全的除外，须采取其它抑尘措施。 
70% S31 

机械拆除工地施工前，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 2 米的围挡 

人工拆除工地施工前，建筑物周围设置脚手架围挡、密目网等围挡措施；城市主要干道、景观地

区、繁华区域的拆除工地应全封闭，工地周围设置拆除警示标志。 

25% S32 

渣土在拆除施工完成之日起 3 日内清运完毕，3 日内无法清运的应采取覆盖或洒水措施，并应遵守

拆除工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5% S33 

其它 环保或气象部门发布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气象预警期间，应停止施工作业 100%   

说明： 

①“措施是否达标”需工作人员根据达标基本要求至工地现场检查后判定，进行视频实时监控或查阅同期过往视频资

料，视同于现场检查。 

②天气预警期间照常作业的工地，削减系数不累计直接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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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筑工地扬尘控制措施、达标要求及现场检查情况表 

控制

措施 
达标要求 现场检查方法 

对应不同达削减系数的现场检查情况 得

分 0 40% 70% 100% 

道路

硬化

与管

理 

施工场所内车行道路必须采取铺设钢

板、水泥或沥青混凝土、礁渣、细石或

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进行硬化 

①现场查看并结合施工图纸

量算已硬化道路长度比例 

②检查工地内道路完整性 

按实际已硬化道路占总施工道路长度比

例再乘以其道路完好程度（要求道路保持

平整完好，无明显凹陷及路面积水 ，全

部完好为 100%）计算实际系数 

C11,1 

施工车行道路应定期洒水；道路清扫时

必须采取吸尘或洒水措施；任何时候车

行道路上都不能有明显的尘土 

①现场查看路面无明显尘土

或泥印 
大量 较多 不明显 没有 

C11,2 

②查看路面清扫、吸尘、洒水

记录、洒水设备设施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是否有专人负责路面

清扫或洒水 
无 不足 较好 很好 

④检查工作班组记录，询问工

作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施工场所车辆入口和出口 30 米以内部

分（属于工地管理范围时）的路面上不

应有明显的泥印，以及砂石、灰土等易

扬尘物料 

现场查看工地出入口是否有

明显尘土、泥印 
大量 较多 不明显 没有 C11,3 

边界

围挡 

应当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在本市主

要路段和市容景观道路及机场、码头、

车站广场设置的围挡，其高度不得低于

2.5 米。在其他路段设置围挡不得低于

1.8 米，围挡下方设置不低于 20 厘米高

的防溢座（或围蔽脚线）以防止粉尘流

失；任意两块围挡以及围挡与防溢座拼

接处都不能有大于 0.5 厘米的缝隙，围

挡不得有明显破损的漏洞；围挡必须是

由金属、混凝土、塑料等硬质材料制作 

现场查看工地围挡材料、高

度、完整性、防溢座设置是否

满足要求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C12,1 

应定期清洗外侧围挡（属于工地管理范

围时）；保持外侧围挡（属于工地管理

范围时）无明显尘土 

①查看围挡是否有明显尘土 大量 较多 不明显 洁净 

C12,2 
②查看清洗工作班组记录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裸露

地面

（含

土方）

管理 

每一块独立裸露地面都应采取覆盖措

施；覆盖措施必须完好；覆盖措施必须

采取钢板、礁渣、细石、防尘网（布）

（不低于 2000 目/100 平方厘米）或植

被绿化； 

没有覆盖钢板、防尘网或防尘布的裸露

地面应视情况每天定时洒水，情况不利

时加大洒水频率；定时喷洒抑尘剂、清

扫等措施 

①查看裸露地面覆盖率 
无或很

少 
较小 

基本覆

盖 
完全 

C13,1 

②查看覆盖措施完好情况 很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裸露地面覆盖材料是

否满足要求 
不符合 较差 较好 很好 

④采用洒水、清扫措施的裸露

地面，查看清扫、吸尘、洒水

记录、洒水设备设施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⑤查看洒水、清扫措施的裸露

地面是否有专人负责清扫或

洒水 

无 不足 较好 很好 

⑥检查工作班组记录，询问工

作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建筑

材料

及废

料管

理 

水泥、石灰、砂石、涂料、铺装材料等

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应当采取密闭

存储、设置围挡或堆砌围墙、防尘网（不

低于 2000 目/100 平方厘米）或防尘布

苫盖； 

防尘布或遮蔽装置必须保持完好； 

未密闭存储的物料堆应定时洒水或喷

洒抑尘剂； 

①查看易扬尘物料的存储情

况 
无措施 较差 较好 很好 

C14,1 

②查看易扬尘物料覆盖率 
无或很

少 
较小 

基本覆

盖 
完全 

③查看易扬尘覆盖材料是否

满足要求 
不符合 较差 较好 很好 

④查看物料清扫、吸尘、洒水

记录、洒水设备设施情况完好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⑤查看是否有专人负责物料

清扫或洒水 
无 不足 较好 很好 

⑥检查工作班组记录，询问工

作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及时清运弃土、弃料及其他建筑垃圾，

在 48 小时内未能清运的，应当堆放在

有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的临时堆放

①查看弃土、弃料及其他建筑

垃圾是否及时清运 

长期、随

意堆放

严重 

随意堆

放情况

比较严

及时清

运，情况

较好 

按时清

运且无

随意堆

C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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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小批量且 8 小时之内在场内重复使用的

物料除外，但应定时洒水或喷洒抑尘剂 

重 放 

②查看临时堆放场的防尘措

施是否完好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小批量物料堆的洒水

效果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④查看其清扫、吸尘、洒水记

录、洒水设备设施情况完好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⑤查看其是否有专人负责物

料清扫或洒水 
无 不足 较好 很好 

⑥查看工作班组记录，询问工

作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施工期间需使用混凝土时，应使用预拌

商品混凝土；需使用砂浆的，应使用预

拌砂浆；需使用水泥的，应使用散装水

泥；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袋装水泥，不得

现场搅拌混凝土、现场配料搅拌砂浆。 

①查看现场是否有混凝土及

砂浆搅拌设备 

有，无许

可 
—— —— 

无，或

有许可 
C14,3 

②查看现场是否使用袋装水

泥 

有，无许

可 
—— —— 

无，或

有许可 

应尽量采用石材、木材等成品与半成

品，实施装配式施工，减少因石材、木

制品切割所造成的扬尘污染。 

查看或询问石材、木材等材料

切割情况 

全部露

天切割，

防尘措

施无或

很差 

多数露

天切割，

防尘措

施较差 

少量露

天切割，

防尘措

施较好 

没有露

天切割

且防尘

措施很

好 

C14,4 

易产尘的施工作业（如爆破、喷射混凝

土、回填、机械剔凿、市政道路施工铣

刨、钢筋除锈、装修工程基层粉尘清理、

细部工程打孔等）应采取遮挡、洒水抑

尘等措施； 

查看易产尘施工作业控尘措

施或设施是否完好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C14,5 

在建筑物上进行物料、渣土、垃圾等纵

向输送作业，可采用从专用物料升降

机、电梯孔道、建筑内部管道或密闭输

送管道输送，或者打包装筐搬运，禁止

凌空抛撒迹象 

①查看建筑物纵向运输作业

方式是否符合要求 

不符合

要求 
较差 较好 很好 

C14,6 ②查看物料运输打包方式 
不符合

要求 
较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建筑物外部是否有物

料抛撒 
严重 少量 不明显 无 

运输

车辆

管理 

应当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物料、渣土、

垃圾，并确保车辆机械密闭装置设备正

常使用，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 

①查看运输车辆是否密闭运

输及密闭装置是否完好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C21,1 
②查看场内道路是否有物料

漏洒 
严重 少量 不明显 无 

运输车辆在场内行驶，速度低于 8 公里

/小时 

查看车辆运输情况，估算或询

问行驶速度 

平均速

度明显

超过 25

公里/小

时 

平均速

度 10-20

公里/小

时 

基本满

足要求 

满足要

求 
C21,2 

运输

车辆

冲洗 

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对车轮、车身、

车槽帮等部位进行冲洗除泥，不得使用

空气压缩机来清理车辆、设备和物料尘

埃 

①查看现场车辆冲洗设备和

车辆冲洗记录表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C22,1 

②查看冲洗设备运行记录表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其是否有专人负责车

辆冲洗 
无 不足 较好 很好 

④查看工作班组记录，询问工

作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工地内车辆出入口应当设置用混凝土

挠捣的由宽 30 厘米、深 40 厘米沟槽围

成宽 3 米、长 5 米的矩形洗车平台； 

洗车平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

渠、废水收集池、沉淀池及其它防治措

施，上盖钢篦，设置两级沉淀池，排水

沟与沉淀池相连；沉淀池大小应满足冲

洗要求 

①查看洗车平台、防溢座、导

流渠、废水收集池、沉淀池等

设施材料、设置、大小是否满

足要求及其完好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C22,2 

②如可能，查看排水水质情况 
泥浆很

多 

泥浆较

多 

泥沙较

少 

水质较

清 

无法达到相关排放标准的洗车污水不

得直接排入环境或市政下水系统，洗车

①查问洗车污水处理和重复

使用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C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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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应经处理后重复使用；应定期清理

或规范处置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接纳

洗车污水的水体和市政下水系统不得

有任何因洗车污水排放造成淤塞现象 

②查看污泥定期清理及处置

记录 

长期不

清理处

置 

不定期

清理处

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接纳管网是否有堵塞

现象 
严重 少量 不明显 无 

拆除 

应对拆除物、爆破作业区外围进行持续

洒水或喷淋，但采取洒水或者喷淋措施

可能导致危及施工安全的除外，须采取

其它抑尘措施。 

查看现场拆除作业是否进行

持续洒水以及抑尘效果；如洒

水危及安全的施工是否采取

其他有效抑尘措施 

未采取

有效洒

水或抑

尘措施，

明显可

见大量

扬尘，严

重影响

周边环

境 

洒水或

抑尘措

施效果

较差，可

见明显

扬尘，影

响周边

环境 

持续洒

水作业

且抑尘

效果较

好，无明

显扬尘 

效果很

好，基

本无扬

尘产生 

C31 

机械拆除工程施工前，工地周围应设置

不低于 2 米的围挡；人工拆除工程施工

前，建筑物周围设置脚手架围挡、密目

网等围挡措施；城市主要干道、景观地

区、繁华区域的拆除工程应全封闭 

查看围挡设置、高度及完整性 
不符合

要求 
较差 较好 很好 C32 

渣土在拆除施工完成之日起 3 日内清运

完毕，3 日内无法清运的应采取覆盖或

洒水措施，并应遵守拆除工程管理的相

关规定 

①查看现场渣土情况 
大量、杂

乱 
较多 较少 整洁 

C33 

②查看其清扫、吸尘、洒水记

录、洒水设备设施情况完好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③查看其是否有专人负责物

料清扫或洒水 
无 不足 较好 很好 

④查看工作班组记录，询问工

作情况 

无或很

差 
较差 较好 很好 

其它 
环保或气象部门发布建筑施工扬尘污

染气象预警期间，应当停止施工作业 
查看现场是否停工 未停工     停工   

注：各项检查如有监控视频辅助，可查看视频记录。 

  

三、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核算流程 

 

 

 

 

 

 

 

 

 

 

 

 

 

 

 

 

图 1 广州市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核算流程 

说明： 

（一）确定建筑工地类型及施工阶段 

确定建筑工地属于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地或拆除工地，如是房屋建筑工地，判

断其属于“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装修与机电安装工程”何种施工阶段，

确定建筑工地类型及施工阶段 

现场检查，为各项扬尘控制措施打分 

计算确定扬尘控制达标削减系数和削减量 

 

计算建筑工地扬尘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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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房屋建筑工地的拆除阶段，应适用拆除工地的核算办法。 

（二）现场检查，为各项扬尘控制措施打分 

对建筑工地进行现场检查或通过查看实时监控视频、视频监控记录等方式（拆除

工地还需在拆除完成后第 3 日后对其进行一次渣土清运方面的现场检查），对建筑工

地各项扬尘控制措施满足达标要求的程度进行打分，获得 Cij,k或 Cij。如检查次数超过

1 次（建筑工地每个施工阶段应至少检查 1 次），取其平均得分。 

（三）计算确定扬尘控制达标削减系数和削减量 

利用式 3-1、式 3-2 和式 4，输入建筑工地本核算期内计费测算面积及本核算期计

费施工工期等数据，计算建筑工地总的扬尘控制达标削减系数和扬尘削减量。 

（四）计算建筑工地扬尘排放量 

利用式 2-1、式 2-2 计算建筑工地扬尘产生量，利用式 1 计算排放量。 

其它调整： 

*备注：施工单位提交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相关材料，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后，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0%-50%的，可在最终计征排污费时扣除 3%，建筑垃圾回收

利用率达到 50%以上的，可在最终计征排污费时扣除 5%。 

 


